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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沪经信规范〔2021〕6号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民用爆炸物品执法类）》的通知 

 

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根据《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沪府

发〔2013〕32 号）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

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民用爆炸物品销售

许可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修订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民用爆炸物品执法类）》并已经市经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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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委 2021年第 13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该裁量基准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年 12

月 31日。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民

用爆炸物品执法类）》（沪经信规范〔2020〕7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 11月 17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1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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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民用爆炸物品执法类）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处罚标准 裁量情节 

1 

未经许可
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
物品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
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由民爆行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 10万元
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
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未经许可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的，由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
活动，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十条  企业未获得《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擅自组织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由省
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处 10万元
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生产的民用
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企业未经许可从事民用爆炸物品
销售活动的，由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非法销售活动，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没收非法销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
其违法所得。 

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
用爆炸物品，价值 10
万元以下的，责令停止
非法生产、销售活动，
处以 20 万元罚款，并
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
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
法所得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万
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10万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
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万元： 
（1）经行政执法单位责令改正后，继续实施
违法行为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0万元罚款。 

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
用爆炸物品，价值在 10
万元（含）至 30 万元
的，责令停止非法生
产、销售活动，处以 30
万元罚款，并没收非法
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
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
用爆炸物品，价值在 30
万元（含）以上，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
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
动，处以 40万元罚款，
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
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
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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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
企业存在
违规生产、
销售行为
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
爆炸物品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爆行
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一）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产量进行生产、
销售的； 
（二）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产作业的； 
（三）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的； 
（四）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不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 
（六）向没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
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
的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规定向国防科技工业主
管部门备案的； 
（八）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情节严重的，由

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
产作业，质量不符合相
关标准，包装不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
及相关标准，销售民用
爆炸物品未向国防科
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20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万
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10万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
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万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0万元罚款。 

向没有生产许可证、销
售许可证、购买许可证
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
物品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30万元罚款 
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
产量进行生产、销售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40万元罚款 
因存在严重安全问题被
吊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生产许可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50万元罚款 无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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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提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吊
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一）超出许可核定的生产品种、能力进行生产的； 
（二）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产作业的； 
（三）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的； 
（四）因存在严重安全问题被吊销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生产许可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应予吊销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50万元罚款，
提请工业和信息化部
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许可证》 

3 

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
企业违反
年度报告
制度的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 
（二）年度报告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
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 

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 5千元
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千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5千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
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千元： 
（1）违法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 
（2）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3）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5）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6）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3万元罚款。 

年度报告提供虚假材
料，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
罚款 

拒绝提供反映其生产
经营活动情况真实材
料，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 2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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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
企业达不
到安全生
产条件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  企业不具备本办法规定安全生产
条件的，省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吊销其《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并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吊销其《民用爆
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无 

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吊销其《民用爆炸物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并
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
吊销其《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许可证》 

5 

民用爆炸
物品销售
企业存在
违规销售
行为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
用爆炸物品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
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证》： 
（四）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不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 
（五）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数量销售民用爆
炸物品的； 
（六）向没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
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八）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 
 
 

包装不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
标准，销售民用爆炸物
品未向省级国防科技
工业主管部门备案，未
经审批进出口民用爆
炸物品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20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5 万
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10万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
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
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
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5
万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向没有生产许可证、销
售许可证、购买许可证
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
物品，因管理不善致使
民用爆炸物品丢失或
被盗，未按规定程序和
手续销售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3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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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三条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一）超出销售许可的品种进行销售的； 
（二）向没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物
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三）因管理不善致使民用爆炸物品丢失或被
盗的； 
（四）未按规定程序和手续销售民用爆炸物品
的； 
（五）超量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或者将性质相抵
触的爆炸物品同处储存的； 
（六）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按规定向省级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的； 
（七）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整改期限内，仍
不能达到要求的； 
（八）发生重特大事故不宜恢复销售活动的； 
（九）销售企业转让、买卖、出租、出借销售
许可证的。 

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
数量销售，超出销售许
可的品种进行销售，超
量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或
者将性质相抵触的爆炸
物品同处储存，转让、
买卖、出租、出借销售
许可证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40万元罚款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50万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无 

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整改期限内，仍不能达
到要求，或者发生重特
大事故不宜恢复销售
活动，或者情节严重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0万元罚款，吊销《民
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证》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
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万元以上 2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
库设臵技术防范设施
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 8万元罚款 

1、有下列从轻情节的，每项减少处罚金额 2
万元，但减少后的处罚金额，不得少于 5万元：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8 — 

 
 
 
 
 
 
 
 
 
 
 
 
6 

 
 
 
 
 
 
 
 
 
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
销售企业
存在违规
储存民用
爆炸物品
行为的 

（一）未按照规定在专用仓库设臵技术防范设
施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
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物不符
的； 
（三）超量储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
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四）有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反民用爆炸物品
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 

未按照规定建立出入
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
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
物品，致使账物不符
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 10万元罚款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行
政处罚的。 
2、有下列从重情节之一的，增加处罚金额 2
万元： 
（1）隐匿、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 
（2）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
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4）对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5）妨碍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的。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从重情节的，处 20 万元罚
款。 

储存超量 20%以下，违
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
存民用爆炸物品的，责
令限期改正，并处 12
万元罚款 

储存超量 20%（含）以
上，在非专用仓库储存
民用爆炸物品的，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 15 万
元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无 
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
改正，并处 20 万元罚
款，吊销许可证 

 


